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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鐵交通習慣及設施需求調查結果報告

問卷調查結果的分析

一‧ 從問卷的實際數據顯示： 香港人每天上班出外購物及訪友，使用交通工具依次是地鐵、巴士和東鐵及西鐵，其中地鐵佔了近六成(58%)，這與各相關公共交通機構的公佈數字接近，亦從而可以說地鐵己成為本港市民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其設施是否完備？管理是否有效率及公平，直接關乎市民大眾的利益。

二‧ 在一般而言，乘搭地鐵的市民主要是4至10個站，(共佔75%)；若以4至7個及8至10個來分，則各佔45%和30%；若搭11個或超過11個站者，也佔了12%。可見搭較長途者為數不少。

三‧ 就常情而論，乘搭站數愈多，其對去廁所的可能性需求亦愈大。

     本問卷曾向兩個年齡組別的人進行調查，其中：

1. 本身屬40歲以上者，覺得〝有時很迫切〞和〝間中有需要〞的，分別佔32%和58%。換言之，有不同程度需要的達到九成，從來沒有需要的只有一成。而40歲以上的乘客，覺得有時很迫切的達到三成多。

2. 我們也對40歲以下的人訪問，據其統計結果顯示；他們的較高齡的親友中，也有五成多的人有〝間中想去廁所的需要〞 (佔52%)，〝感到迫切需要〞的亦近兩成 (18%)。

從上述兩種情況的調查，我們可得出一個明確的訊息，就是在地鐵站設立廁所是有其需要性，特別是對年紀較大者 (40歲以上)。這組年齡，依問卷調查所得，大概佔了四成七。事實上，車程愈長，對去洗手間的需求愈大，而乘搭地鐵者，以車程較遠者為佔更大比數，(乘搭8個站以上者，共佔42%)

四‧ 對於解決地鐵乘客上廁所的問題，問卷以地鐵公司不傾向在站內設立廁所的理由，被訪市民的反應如下：

1. 因地鐵路程短，因而無設立廁所之必要，只有16%的人同意此說，84%的受訪者均不同意，其中非常不同意者達近四成 (37%)。

2. 對於不在地鐵站內設立廁所，是由於面積狹窄及人流多的理由，同意此說者更少，只有9%，而超過九成被訪者 (91%) 均不同意，其中非常不同意更多達45%。

五‧ 在問卷中，曾對不同年齡組別的人進行訪問，發現固然是年齡愈大及路程愈長，對去廁所的需求愈大，但認為應在地鐵站內設立廁所及不同意路程短及地方狹窄而無需或無法設立廁所，表示不太同意或非常不同意的，則不因年齡的不同而有太大的分別。

《結語》在接獲不少市民指出地鐵站內未有設立廁所，使他們感到極為不便，甚至產生生理上的迫切需要時，本會進行了一次客觀的調查，結果証明此需要確實是廣泛而且迫切地存在。

      我們認為地鐵公司是獲得社會特殊資源而建立的集體運輸系統的公用事業，除了關顧本身的財務收益及穩健經營外，有責任提供一個有效率、取價公道，並為使用者以適當舒適，特別是不能產生生理上之壓迫感，如有上廁所之迫切性而無法解決，造成身心的不健康。過去地鐵公司曾表達因路程不長及面積不夠等因素，而拒絕設立廁所之提議，但事實証明絕大多數市民均不認同這一講法。

過去地鐵站亦沒有提供殘障人士上落地鐵站之設備，地鐵公司早年也曾表示地鐵這種運輸系統，並非為殘障人士而設，但隨着公平觀念的逐漸加強，地鐵公司近年從善如流，也提供了不少方便殘障人士上落的設施。

因此，地鐵公司有責任設法解決這類〝上廁所〞的需要。這在人口老化問題愈來愈嚴重的香港社會為然。

《建議》我們建議地鐵公司負起為顧客設想、平衡公司盈利與服務質素，提升服務水平與文化之下，先在一些較大或中轉站設立廁所，然後逐步增加，以達最終各站均全面性設置廁所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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